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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暨召开 200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04 年 4

月 13日发出书面通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05年 4月 23日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1名，实到 7名，董事胡晓辉先生、晏

果如先生、童连东先生、于颖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分别委

托董事李学勤先生、姜源先生、黄冬女士、独立董事王跃堂先生出席会议

并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会成员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

议由董事长顾雏军先生主持，会议审议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04年度公司总经理（总裁）工作报告》; 

2．审议通过《公司 2004年度财务报告及利润分配方案》； 

经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04年度实现净利润 

-66，490，270.25元，（因净利润为负数，故不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和

10%的公益金）。年初未分配利润-128,371,721.07 元，可供分配的的利润

-194,861,991.32元，可供投资者分配的的利润-194,861,991.32元，剩余未分

配利润-194,861,991.32 元，本年度不予分红派现，亏损额将在以后年度净

利润予以弥补。 

3．审议通过对《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专项意见； 

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财务报告出具的保留意见，完全是针对



公司于 2001年初投资 1亿元人民币，参股天骄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骄公司）的事项。由于目前天骄公司的经营层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天骄公司的三家股东对天骄公司问题如何处置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本公司

对天骄公司的控制力微弱，在这一特定状态下，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

见是客观、谨慎的，公司董事会理解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对天骄公司事

项的保留意见，并决定对天骄公司的投资在 2004 年度计提投资减值准备

2300万元。公司董事会将加强对天骄公司的监控，采取包括司法介入在内

的必要措施，彻底解决天骄公司的问题。 

4．审议通过《公司 200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5．审议通过《公司 2004年度报告及摘要》; 

6．审议通过《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换届选举预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和公司股东的提名，推荐顾雏军，魏洁，胡晓辉，姜宝军，黄冬，童连

东，晏果如，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根据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由 11

名董事组成。除以上 7 名董事候选人以外，另 4 名董事为独立董事，根据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和公司股东的提名，推荐于颖，王跃堂，

朱德堂，刘勤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以上 4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于颖女士、王跃堂先生、朱德堂先生为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刘勤为本次新推荐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

简历见附件一。 

 7．审议通过《本公司委托英国雷莱德产品开发公司设计开发豪华客

车的议案》;详细情况见当日上海证券报《关于委托英国雷莱德产品开发公



司设计开发产品关联交易的公告》。 

8．审议通过《向扬州机电控股公司转让本公司持有扬州柴油机有限公

司 39.78%股权的预案》;  

经公司 2000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于 2001年 9月与扬州

市机械冶金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四家发起人共同出资组建扬柴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 30168 万元，

本公司出资 12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9.78%，扬柴公司主营柴油发动机研

发、生产、销售，该公司自 2001年 9月 18日正式挂牌成立。由于下列原

因拟向扬州市机械冶金控股有限公司转让本公司持有扬柴公司的全部股

权： 

（1）虽然扬柴公司近几年的业绩尚可，但扬柴公司的产品老化，面对

国家对发动机排放标准提高的要求和竞争激烈的市场，扬柴公司更新产品

需巨额资金投入，若无新的战略投资者注入资金，扬柴公司无发展后劲。 

（2）本公司与扬柴公司不存在产业链关系，一年扬柴公司与本公司产

品配套的发动机仅几十台。当初投资扬柴公司完全是政府行为和当时发行

股票政策的要求。 

（3）扬州市政府清醒地认识到扬柴公司的潜在危机，决定对扬柴公司

进行战略性资产重组，扬柴公司的控股权（含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权）

将集中转让给其它产业相同、资金实力雄厚的大公司，本公司处于参股地

位无实质性意义。 

（4）本公司近期由于收购盛达特种车公司，投资北京长途汽车有限公

司，收购扬子生产厂房资产，投资资阳亚星客车有限公司等耗资亿元以上，

加之应收帐款居高不下，公司内部资金周转困难，急需资金补充。 

依据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对扬柴公司的审计报告截止 2004 年



12月 31日，扬柴公司总资产 73658万元，净资产 32592万元，净利润 2032.47

万元。本公司持有 39.78%股权,享有 12965.0976万元的权益。 

向扬州市机械冶金控股有限公司转让 39.78%股权，其转让价格 1.2 亿

元，并另获 2004年度的投资收益 808万元，合计转让价格 12808万元。 

9．审议通过《收购扬州扬子实业公司的客车生产厂房资产》议案; 

1998 年为设立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进

行资产重组时，确定将原扬州扬子旅游车厂（以下简称“原扬子厂”）的全

部生产经营性资产组合进本公司，但由于原扬子厂的第三期技术改造工程

项目当时属在建工程，同时又需对进入本公司的资产总量进行控制，故经

各有关方面商定，待三期技改项目竣工验收后，再由本公司用募集资金收

购，后因种种原因，至今尚未正式签订《资产收购协议书》和办理相关收

购手续。 

原扬子厂客车生产线厂房厂房资产总建筑面积 29586m2，排架结构由

焊装车间、总装车间、涂装车间及办公楼四部分组成，该厂房建筑物均座

落在现本公司扬子厂厂区腹地，土地使用权属本公司租赁使用，该厂房建

筑物目前已是本公司下属扬子厂的主要生产场所，与其它资产具有不可分

割性，故自 98年竣工交付使用以来，至今一直由本公司有偿使用。上述资

产帐面原值 3655.6万元，帐面净值 3015.87万元,经协商我公司以 2805.635

万元收购上述资产。收购款一次性付清。 

10．审议通过《公司 2005年第 1季度报告》; 

11．审议通过召开《公司 2004年度股东大会》议案.  

11．1．会议时间：2005年 5月 28日上午 9:00。 



11．2．会议地点：公司销售公司四楼会议室。 

11．3．会议审议事项： 

11．3.1审议公司董事会 2004年度工作报告; 

11．3.2审议公司 200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1．3.3审议公司 200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1．3.4换届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11．3.5换届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详细情况见当日上海证券报本公

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11．3.6审议《向扬州机电控股公司转让本公司持有扬州柴油机有限公

司 39.78%股权的预案》;  

11．4.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1．4.2截止 2005年 5月 18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所有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参加，代理人可以不是

本公司股东； 

11．5、登记办法： 

法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

人应持有委托书）；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和传真方式登记。 

登记时间：2005年 5月 26-27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30—4：



30） 

会期半天，凡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联系办法： 

公司地址：扬州市扬子江中路 188号；邮  编：225009 

联系人：陈劲松 

电  话：0514-7850400  传  真：0514-7852329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扬州亚星客车股

份有限公司 2003年度股东大会，并对全部议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05年  月  日 

 

特此公告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O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件一：董事候选人简历 

1、顾雏军先生，男，46岁，中国国籍，格林柯尔集团的创办人，工程

硕士学位。曾于天津大学任教，是顾氏制冷剂的发明者。现任格林柯尔科

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格林柯尔制冷剂(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顺

德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和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魏 洁先生，男，42 岁，研究生，中国国籍，扬州柴油机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任江苏亚星客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3、胡晓辉先生，男，38岁，大学本科，加拿大国籍，曾任加拿大格林

柯尔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4、姜源先生，又名姜宝军，男，38岁，经济学博士，曾任华庆时代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金融总监，格林柯尔集团高级总裁助理，现任

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督查、广东科龙冰箱有限公司总经理。 

5、黄冬女士，女，64岁，大学本科，曾任科技日报社记者、部主任，

现任北京格林柯尔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副总裁。 

6、童连东先生，男，48岁，大专学历，曾任黄冈市外办党支部书记、

旅游局副局长，现任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高级总裁助理。 

7、晏果如先生，男，37岁，大学本科，曾任武汉建工集团公司财务部

主任、深圳格林柯尔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武汉格林柯尔环保工程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 

8.于颖女士，女 ，43岁，大学本科，现任《中国市场经济报》记者、

编辑，《投资周刊》执行主编、《财经时报》证券部主任，现任《证券市



场周刊》 副主编。 

9．王跃堂先生：1963年生，博士研究生，会计学教授、注册会计师。

历任教扬州师范学院、扬州大学，现任教南京大学。 

10．朱德堂先生：1968年生，大学本科， 2000年至 2003年 3月 江

苏省红五星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2003年至 2004年 12月 江苏苏源律师事务

所合作人 2004年 4月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硕士研究生（在职） 2004

年 6月 江苏省医疗器械行业协会法律部主任（兼） 2004年 11月 被评为

“二级律师”高级职称  

11、刘勤先生，男，40岁，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 陕西财经学院统

计学系教师，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系教育部国内高级访问学者，香港浸会

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财务与决策科学系访问学者，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

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金融避险对策研究组博士后研究员，华夏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基金管理部数量分析师，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筹备组技术主管，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